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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矯正署南投看守所111年第2季 

外部視察小組會議紀錄 

一、時間：111年6月1日（星期三）下午14時30分 

二、地點：本所3樓簡報室 

三、主席：召集人陳學堂                             紀錄：詹悅琳 

四、出席人員：詳簽到單 

五、列席人員：所長于淑華、秘書邱淑筠、戒護科長林銘政、總務科長鍾

明火 

六、主席(召集人)致詞： 

    召開今年度第2季外部視察小組會議。感謝各位委員在疫情期嚴峻

期間冒著生命危險前來開會，聚集在此為收容人及看守所貢獻一己之

力。本小組任期2年，至9月30日即將到期，謝謝各位這2年的配合，在

這疫情諸多不便之下，聚集在這裡為收容人及社會貢獻一己之力。 

七、所長致詞： 

    前年感謝各委員義不容辭支持所方，來自各領域專家給予指導協

助，讓我們看守所這2年運作能平穩、順利。今天議程由本所外部視察

小組提出的年度計畫，及追蹤進度進行報告，希望委員給予我們指導，

提供好的建議方向，讓矯正處遇能有更好成效。 

八、 視察重點說明： 

(一)提案一：對於竊盜、詐欺侵害他人財產法益之犯罪者，如何培養其正

確觀念及足以謀生之技能以適應社會生活之具體作法。 

 戒護科報告： 

1. 宣導及課程部分： 

(1) 110年辦理每月辦理竊盜受刑人類別宣導，內容以法治教育

及案例新聞分享為主，共29場、736人次。 

(2) 請各場舍協助於新收或適當時機向竊盜及詐欺受刑人宣導：

假釋審查會將會依假釋實施辦法第3條第1項之資料參酌犯

罪所得繳納及被害人和解賠償情形，令其提早準備證明，俾

利假釋陳報。另，有關沒收百分比計算方式，依判決書載明

為主；比例佔假釋分數多少，為權責機關審核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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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針對新收舍房或舍房作業之單位收容人，以電視教學系統播

放創業主題報導節目如「台灣真善美」、「一步一腳印」及「進

擊的台灣」或更生人生命故事報導每週1至3小時；每月收看

約632人次。 

(4) 聘請外界專家(林珮瑜理財顧問)辦理於團體課程時加入「職

涯發展與財務管理面向」課程(111年已上四小時，預計上12

小時)。內容提供職涯評估相關資訊，使收容人出監後可使

用之就業服務資訊，藉由介紹理財工具，了解現金流的概念，

教導收容人存錢理財的訣竅。更透過介紹各種理財工具的好

處，提升收容人養成良好儲蓄的習慣。也與金管會合作辦理

金融知識宣導活動，建立收容人正確的金融消費與借貸觀念，

有助於減少金融消費糾紛、預防金融犯罪及保護消費者權益，

迄今辦理2場次12人次。 

(5) 111年度預計與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中彰投分署南投就業中

心合作辦理就業促進研習講座5場次，出監前就業準備小團

體課程1場次6堂，目前因疫情暫緩辦理。 

2. 培養謀生技能： 

(1) 為培養收容人一技之長，本所開辦陶冶性情的傳統技藝藍染

班，預計1期7人次，目前因疫情尚未開課，及提供習藝的烘

焙班，於3月29日開課，1期9人次。另男性收容人方面，因

應沃許能源中部地區離岸風力發電開始動工，本所與中部唯

一設有風力發電機組的大葉大學配合開辦離岸風力發電技

能訓練課程，並由蔡渙良教授任教，於3月11日開課，1期10

人次。 

(2) 為提供更多實用之實作技能，能與離岸風力發電班相輔相成，

本所今年預計開辦兩期電銲班，並於6月28日開班，預計16

人次。 

(3) 致力於提供受刑人足以謀生之技能，並配合學界引介至業界，

只要願意學習皆能與高薪職場接軌。 

 委員建議事項： 

貴所竊盜、詐欺處遇成果資料相當豐富，均有完善的處遇規劃。提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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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幾點建議： 

1. 竊盜、詐欺犯收容人假釋審查，將會參酌犯罪所得繳納及被害

人和解賠償情形，建議可加上法令依據；另，沒收百分比計算

情形？比例占假釋分數多少？是否會影響受刑人報假釋之權

益。 

2. 開班授課班別(如烘焙班、電銲班、離岸風力發電)，建議可加

上參加人次，以數據方式呈現；技訓課程，建議協助取得證照，

以利出監所後之求職。 

3. 技訓課程應考量收容人之年齡、男女因素進行篩選並進行成效

評估。  

4. 竊盜詐欺犯入監服刑，是否可以此點為其生命歷程轉折點，藉

由所方安排各樣教育方式改變其錯誤價值觀，以達社會復歸。 

 戒護科補充說明： 

1. 假釋法令依據、說明及課程參與人次將於會後補上。 

2. 證照取得：看守所收容刑期短，目前均為短期開班授課，取

得結業證書；本所目前協助取得的證照有「勞工安全衛生講

習」、「離岸風力發電」，未來將朝向協助參與技訓收容人取得

證照為努力方向。 

3. 追蹤技訓班成效： 

(1) 技訓班遴選，以電銲班為例，目前以 50 歲以下及有意願學習

之收容人為優先，因收容人數及環境限制，1班 8-12 人；男

女犯罪比為 1:10，女性宥於人數少及環境限制，無法辦理。 

(2) 依規定技訓班出監後追蹤 3年，針對其是否就業及就業相關

性進行調查，在陳報法務部作業基金辦理收容人技能訓練經

常性及設備購置需求概算調查表時，即須附上「開辦效益評

估報告」，在報署開班前，除學員、師資外，亦須填具獄政系

統 CJALD707F「課程效益評估分析表」，資料來源為矯正機關

發函更保會，由更保會進行家訪，並將結果回函矯正機關，

以作為陳報依據，出監後是否從事相關行業等資料，皆在上

揭分析表，亦為法務部、本署及各矯正機關開辦技能訓練課

程之 S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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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竊盜詐欺犯罪者朝向年輕化，價值觀念偏差，本所盡可能安

排各項課程宣導、加強家庭教育及強化家庭支持，藉此協助

是類收容人導向正確觀念，避免再犯。 

(二)提案二：監外作業目前作業現狀及企業界引進收容人之態度，如何擴

大規模，使無一技之長之受刑人、收容人培養其工作態度，儘早取得

一技之長，免於竊盜、詐欺再犯。 

 戒護科報告： 

1. 為使無一技之長之收容人培養其工作態度，取得一技之長，免於

竊盜、詐欺再犯，本所於 110 年度取消洗衣業協力廠商，另拜訪

具技術性發展的裕仁工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並於同年 8月 20 日

與該廠簽約 2年，使收容人有機會習得操作油壓及沖床等技術性

機具的機會。 

2. 今年 3月 29 日在黃明鎮牧師引介之下，更積極拜訪本地廠商「天

承鍛造股份有限公司」。該廠為台灣領先鍛造製造商之一，擁有超

過 30 年製造各種高性能，關鍵和安全組件的經驗，專注於鋁合金

材料特性，模具設計，製程設計與鋁合金熱處理的關鍵技術，提

供全方位服務，從概念到產品設計、工程、製造、測試和驗證等，

使本所收容人能有更廣闊的學習機會，習得熱緞方面的技術及知

識。 

3. 大部分收容人普遍都有工作技能，財產犯罪受刑人除要破除其主

觀利益模式，使賺錢不為其可能的選項外，也期望在協力廠商處

工作出所後繼續留用，紮實的賺取生活經濟所需的態度與習慣方

為重要，本所之所以多方的接觸業界，即是希望自主監外作業收

容人養成勤勞的「職人」態度與習慣。 

4. 截至 5月 20 日止，本所受刑人人數為 235 名，贓物、侵占竊盜及

詐欺等財產犯罪人數為 52名(22.13%)，其中女性占 8名，另他監

借提至本所占 16名，故僅占 11.91%(約 1成)之收容人。毒品犯(含

藥事法)40名和公共危險及酒駕(含肇事逃逸)有107名，計62.55%，

占本所收容人之大宗，以看守所之收容犯行性質，適合的人選有

限。 

5. 另以刑期分析 1 年至 3 年有 70 名，3 年至 5 年有 21 名，需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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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收容人無妨害監獄秩序等情狀，加上報名、遴選至報署核准

之流程2個月，目前本所1~5年人數約91人，占全所僅3成左右，

依其意願及遴選條件，每次報名約 10 至 15 名參與遴選。本所持

續鼓勵符合條件者報名，已養成勤勞工作之習慣，俾利賦歸社會，

重做新民。 

 委員建議： 

1. 目前與裕仁工業及天承鍛造公司簽約 2 年，基本工資建議與外面

薪資所得相當，以保障收容人之權益。 

2. 學習油壓機、沖床，建議可協助取得證照，或學分等之證書，以

利出所後工作之應徵。 

3. 為保護自主監外作業收容人，應與廠商協調，避免工廠員工有排

他之情形。 

 戒護科補充說明： 

1. 裕仁公司學習油壓機、沖床，國內尚無證照，未來可留任繼續工

作；另為爭取自主監外作業收容人權益，與廠商簽約，工資約 2

萬 5千-2 萬 9千元，較一般基本工資高，依法令扣除相關費用

後，收容人實際領 1萬 1千-1 萬 6千元左右。 

2. 自主監外作業收容人，依相關法規遴選，其中家屬是否提出切結

書為遴選中重要之一環，並經過考核後外出作業。簽約廠商為保

護所屬員工及外出作業收容人，會讓雙方相互認識，避免誤解產

生。 

3. 為避免受刑人脫逃，除請廠商協助照料外，本所強化家庭支持，

於獲選後出工前，要求家人前來參與職前講習在與家屬面對面溝

通時，除宣導自主監外做業之旨趣外，亦期待藉由親情等家庭支

持，期能於出工後遵守紀律開課講習並及當即簽立保證書。出工

後每天進行電話訪問問及作業情況及表現外，返所後並進行各項

安全檢查、酒測及尿亦採檢，亦對簽約之計程車司機建立 LINE

機制，於上下班有耽擱之情事時隨時拍下實況回報。另教輔小組

及督勤官亦不定期對出工受刑人訪談，以期及早發現有可能脫逃、

違紀等徵兆及因子。 

九、 臨時動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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竊盜詐欺犯罪收容人大部分為觀念偏差所致，希藉由科技設備，以電

視教學方式強化多元教化課程內容，將是類收容人導向正確觀念，避

免再犯。以下建議： 

1. 著作權法第 47 條第 3項：「依法設立之各級學校或教育機構，為教

育目的之必要，在合理範圍內，得公開播送他人已公開發表之著作」。

矯正機關為矯正教育之施行處所，建議修法將矯正機關納入教育機

構之範圍。 

2. 所方可洽大愛、公視等電視台提供優質節目，以豐富電視教學內容，

達到教化矯治收容人之目的。 

十一、主席結論： 

竊盜、詐欺犯罪，為價值觀念偏差，有賴所方安排各項教化，藉

由教育方式，引導其走向正確價值觀。今日提供小小建議，希望所方

在業務執行上能更順心。下季開會時間，暫定為111年8月25日，下午

3時00分，敬請各位委準時參與。 

十二、散會。(16 時 25 分) 


